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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崇明区农业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崇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上海市崇明

区蔬菜科学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勤超、顾鸣娣、蒋侃俊、倪诗瑶、贺波、刘欠欠、蔡陆美、安琪琪、毛锋、

彭亮、黄华、惠艳华、黄淼、祖建彬、杨小波。 

本文件为崇明区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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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 

分级评定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分级评定方式和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管理等基本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崇明区范围内所有获得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风险分级评定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3284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755 绿色食品 渔药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Green food enterprise 

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企业。 

4 质量安全风险分级评定 

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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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质量安全风险分级从低到高依次划分为 A、B、C三级，分别对应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 

4.1.2 质量安全风险评定结果采用表 A.1《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表》分值表示，

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风险分级越低。分级与分值 按表 1 划分。 

表1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等级和分值区间对照表 

风险等级 风险程度 分值（S） 

A级 低风险 S＞80 

B级 中风险 60＜S≤80 

C级 高风险 S≤60 

质量安全风险评定指标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应包括主体生产管理情况、质量控制水平、信誉记录、财务状

况等方面。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指标共包含6项一级指标（产地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投

入品管理使用、采购与初加工后、记录文件、信誉记录）和22项二级指标详见附录A。 

质量安全风险评定频次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周期为每年 1次。 

质量安全风险评定方式 

4.4.1 乡镇初评：乡镇农业部门（农发集团）对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初评，填写表 A.1《绿色食

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表》并提交区行政管理部门； 

4.4.2 区级评定：区行政管理部门结合乡镇农业部门（农发集团）初评结果、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定量监测情况等，最终评定并填写表 B.1《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备

案表》。 

5 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差异化管理 

质量安全风险评定结果可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对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制定监管方式、监管频次和

产品抽检频次的依据，并视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的高低对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实施差异化管理： 

a) 对 A 级主体实施常规管理，主体自主落实质量安全责任，检查频次和产品抽检频次可适当减少； 

b) 对 B 级主体实施加严管理，督促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检查频次和产品抽检频次正常实施； 

c) 对 C 级主体实施重点管理，增加检查频次和产品抽检频次，监督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风险

管理工作，引导自律管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实施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后乡镇和区级相关部门不

定期开展检查，申报农业补贴暂停 1年申报资格。 

动态调整与异议处理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件（如检出禁用农药且造成不良影响）的主体，区行政管理部门可立即将其等

级降至C级，不受年度评定周期限制，直至整改合格后重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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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对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在收到结果后10个工作日内向区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诉及佐证

材料，区部门应在15个工作日内复核并反馈结果。 

档案管理 

行政管理部门业务科室应建立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管理档案，档案应由专人

负责，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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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表 

表A.1规定了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分指标与依据 

表A.1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评定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分

值（分）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分

值（分） 
评定依据 

得分S

（分） 

产地环境 10 

产地周边

环境 
1.5 

参照《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NY/T391）相关要

求，发现存在农田灌溉水未有效控制，有污染风险情

况，扣1.5分。 

 

产地内部

环境 
4.5 

产地内部环境不整洁，河道沟渠内有污水、废弃物、

生活垃圾等，卫生防疫措施不到位（畜牧），发现一

处扣0.5分，最多扣1.5分。 

 

产地内生活区、生产区布局未区分，扣0.5分；无独立

投入品仓库，扣0.5分；无固定生活、生产废弃物收集

或处理设施，扣0.5分。 

 

产地内发现绿色禁用投入品包装物，发现一处扣0.5

分，最多扣1.5分。 
 

产地环境

保护 
2 

产地环境与外界无有效隔离设施（措施），扣1分。  

产地无企业标志牌扣0.5分；未加挂绿色食品标志标

牌，扣0.5分。 
 

产地规模 2 

上一年度实际生产规模少于证书核准规模（产量或面

积）的50%以上扣2分，少于20%-49%扣1.5分，少于

20%以下扣1分。 

 

质量管理

体系 
15 

质量管理

制度 
5 

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制度)不健全，未建立质量安全责

任承诺制度，扣1分。 
 

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制度)文件不具备可操作性，扣0.5

分，未及时更新，扣0.5分。 
 

质量和技术人员配备不齐全，不具备质量安全生产能

力，扣1分。 
 

生产区域内未张贴部、市、区级农业主管部门要求张

贴的各类规范、宣传海报扣0.5分；未更新为最新版

本，扣0.5分。 

 

制度文件未上墙，扣1分。  

质量安全

管理情况 
4.5 

质量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近一年未参加镇级以上绿色

食品相关培训，扣1.5分。 
 

未提供产品抽检、自检记录或证明文件，扣1分。  

未提供近一年生产周期的《绿色食品生产企业自查

表》，扣0.5分；对自查发现问题未整改，扣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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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分

值（分）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分

值（分） 
评定依据 

得分S

（分） 

上一次监管、巡查发现问题未整改落实，扣1分。  

自检情况 2.5 
无农残快速检测等自检设备扣1.5分，速测台账记录不

全扣1分。 
 

生产技术

规程 
3 

未按绿色食品要求制定生产区域内所有产品(绿色和

非绿色)生产技术规程(规范)，扣1分。 
 

生产技术规程(规范)不具有可操作性，扣0.5分，未及

时更新，扣0.5分。 
 

产品实际生产与操作规程严重不符，扣1分。  

投入品管

理使用 
10 

仓库 5 

绿色食品生产区域内发现《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393）、《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394）、《绿色食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

则》（NY/T471）、《绿色食品兽药使用准则》

（NY/T472）、《绿色食品渔药使用准则》

（NY/T755）等相关行业标准中规定的绿色食品禁用

物质，扣2.5分。 

 

投入品未专人管理，扣0.5分。  

投入品仓库未合理分区、分类，有混放、堆放现象，

扣0.5分。 
 

投入品仓库存放过期、来源不明、成分不明投入品，

每种扣0.5分，最多扣1.5分。 
 

采购、保

管及使用 
5 

投入品采购凭证不齐全，缺一种扣0.5分，最多扣2

分。 
 

投入品库存与出入库记录不符，扣1分。  

投入品使用不符合绿色生产要求，扣2分。  

采收与初

加工后 
10 

采收、初

加工与贮

运 

3 

产品包装与投入品混放，扣1分。  

绿色食品采收、储藏、运输过程中与非绿色食品无有

效隔离或运输容器、车辆受污染扣1分。 
 

采收器具未及时清洁，扣0.5分；产品仓库无防虫、防

鼠、防潮、防混等有效措施，扣0.5分。 
 

包装及标

识 
4.5 

产品包装变化未按要求及时备案，扣0.5分。  

绿色食品标识使用不规范，扣0.5分。  

产品包装与证书核准的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商等信

息不符，扣1分。 
 

包装不符合《绿色食品包装通用准则》（NY/T658）

相关要求，扣1分；包装的使用不符合《限制商品过

度包装要求 生鲜食用农产品》（GB43284）相关要

求，扣0.5分。 

 

未使用承诺达标合格证，扣1分。  

农业废弃

物处置 
2.5 未100%回收包装废弃物扣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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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分

值（分）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分

值（分） 
评定依据 

得分S

（分） 

记录文件 15 

生产记录 1.5 

未按要求建立生产、采收、捕捞、屠宰、加工、销

售、贮运等全过程农事记录，记录文件不可追溯，记

录不完整，每缺一项记录扣0.5分，最多扣1.5分。 

 

记录内容 6 

投入品使用未按规范记录，每处扣0.5分，最多扣1.5

分。 
 

人员培训记录不完整，缺少关键人员本年度参加的

内、外部培训记录，扣1分；无内部培训记录，扣0.5

分。 

 

产品销售记录中产品名称、销售量、用标情况、销售

去向等信息，记录不全的，每处扣0.5分，最多扣1.5

分。 

 

记录有明显涂改痕迹，扣1分；记录不及时，扣0.5

分。 
 

记录管理 2.5 

无专人记录和保管，扣1分；档案材料杂乱无序，扣

0.5分。 
 

未按要求保存本用标周期内的全部生产记录，扣1

分。 
 

信息化与

可追溯 
5 

产品包装上使用的追溯码、防伪标签、承诺达标合格

证等可查询或可追溯内容与绿色食品证书信息不符，

每处扣0.5分，最多扣5分。 

 

信誉记录 40 

年内产品

不合格 
10 

年内有产品抽检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763）、《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等相

关要求，检出禁限用农药（兽药）或检测指标超限量

的情况扣10分。 

 

年内受处

罚 
20 

被农业执法部门开具责令整改通知扣10分，受到农业

执法部门除责令整改外的处罚或受到其他政府部门转

交农业农村委的违规行为、违法案件直接扣20分。 

 

年内被举

报 
5 

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举报经查实情况属实扣5

分。 
 

拖欠土地

流转资金 
2.5 拖欠土地流转资金扣2.5分。  

拖欠员工

工资 
2.5 拖欠员工工资扣2.5分。  

总分 100   合计得分：  

评定单位：                                  评定人：                          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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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备案表 

表B.1给出了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分级的信息备案内容 

表B.1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风险分级备案表 

评定单位（盖章）：                           评定时间：                 评定人： 

序号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名称 所属乡镇 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信息码 评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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